
学生校内勤工助学管理工作流程 

一、勤工助学岗位设置（责任部门：用工部门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） 
1.每年 9 月份，校内各部门需要申请勤工助学专项经费设立固定岗位的，填写《南昌工程学院勤

工助学岗位申请表》交学生资助管理中心，提出岗位设置申请；需要设置自筹经费设立固定岗位

的，填写岗位设置申请表报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备案。 

2.校内用人单位需要临时勤工助学岗位的，按经费来源填写《南昌工程学院校内勤工助学岗位申

请表》，提前 3 天向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提出申请或备案。 

3.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根据各部门申报情况统筹设置相应岗位。 

 

 

二、岗位信息发布（责任部门：学生资助管理中心） 

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将各单位设岗信息（岗位数量、上岗条件、上岗地点、联系老师、面试地点等）

通过网站、班级、楼栋公告等方式进行全面发布。 

 

 

三、学生申请（责任人：学生） 

申请参加勤工助学的学生须应填写《南昌工程学院校内勤工助学上岗申请表》，说明个人经济、

学习和生活等情况，经所属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签章同意后到设岗单位报名参加面试。 

 

 

四、岗位招聘（责任部门：用工部门、学院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） 
1.资助中心配合用工部门做好招聘工作。岗位招聘采取双向选择、签约录用的方法。一名学生不

能同时签约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岗位。 

2.各学院把好推荐关，配合资助中心做好重点推荐，确保特别困难、急需资助又无其他经济来源

的贫困生优先上岗。 

3.设岗单位须将录用学生名单填制《校内勤工助学受聘学生情况登记表》报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审

核备案。 

4.固定岗位受聘学生受聘时间一般为一年。临时岗位根据实际需要进行招聘。 

 

 

五、管理考核与报酬发放（责任部门：用工部门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） 
1.学生上岗前，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和用工部门必须对学生进行岗前培训，内容为安全教育、技术

规范、岗位要求和职业道德的教育。 

2.用工部门负责对学生上岗的月度考核，并于每月 5 号之前将本部门勤工助学学生的上月考核结

果（报酬发放表）报学生资助管理中心，考核等级分优秀、合格、不合格,优秀比例不超过 20%。

月考核 2 次以上不合格者，设岗单位可向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提出辞退，另聘人员上岗。 

3.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根据用工部门上交的《南昌工程学院学生勤工助学考核表》（报酬表）核算

并填制报酬发放表（进行备案），于每月 10 前报送计划财务处发放到学生个人账户。 

4.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对各岗位进行监督指导，对不能正常履行管理和考核职能的用工单位，学生

资助管理中心可向学校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提出建议，取消其岗位设置。 

 

 

 

 



 南昌工程学院校内勤工助学岗位上岗申请表 

备注：此表由用工单位留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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